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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戰略與規劃委員會成員

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執行董
事陳劍瑢女士（「陳女士」）獲委任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（「薪酬委員會」）成員及戰
略與規劃委員會（「戰略與規劃委員會」）成員，自2019年1月25日起生效。

於陳女士獲委任後，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組成，即
魏宏雄先生（擔任主席）、李港衛先生及陳女士，該組成符合薪酬委員會職權範圍
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.25條之規定；戰略與規劃委員會由
四名董事組成，即王冬雷先生（擔任主席）、肖宇先生、王學先先生及陳女士，該
組成符合戰略與規劃委員會職權範圍之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

王冬雷
董事長

香港，2019年1月2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以下成員構成：

執行董事：
王冬雷
王冬明
肖宇
王頓
陳劍瑢

非執行董事：
李華亭
葉勇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李港衛
王學先
魏宏雄
蘇嶺


